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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比較增減(-)　上　年　度　　本　年　度　項　　　　　　　　目

財務摘要

臺北市債務基金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30401-1

經營成績：

　基金來源 106,115,324,948 109,022,903,273 -2,907,578,325 -2.67

　基金用途 106,315,357,396 109,023,711,023 -2,708,353,627 -2.48

　賸餘(短絀－) -200,032,448 -807,750 -199,224,698 --

餘絀情形：

　基金餘額 228,855,699 428,888,147 -200,032,448 -46.64

現金流量(註)：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減－) -151,310,047 -74,424,722 -76,885,325 --

附註：現金流量係採現金及約當現金基礎，包括現金及自投資日起3個月內到期或清償之債權證券。 　　



本　　　頁　　　空　　　白

30401-2



臺北市債務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概要 
中華民國 106 年度 

30401-3 

壹、基金概況 

一、設立宗旨及願景：執行債務還本付息作業，維護本府債信，加強債務管理，提高資金運用效率，確保償債財源，增進償債能力。 

二、組織概況：本基金並無獨立之組織編制，基金業務由主管機關臺北市政府財政局相關科室，本於權責分工辦理。 

三、基金歸類及屬性：本基金依法定或約定之條件，籌措財源供償還債本之用，屬預算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2 目所定之債務基金。 

貳、業務範圍及經營趨勢 

一、業務範圍：依債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規定，辦理債務還本付息及其他與本基金資金運用有關之業務。 

二、最近 5 年經營趨勢： 

（一）配合本市財政狀況，以基金自行舉債籌措之財源辦理到期債務之償還或未到期債務之轉換作業，以強化債務管理，節省債息支出，改善財務結構，

提升本市整體財務效能。 

（二）配合本府債務到期期程，辦理債務還本付息作業，以維本府債信。 

（三）運用基金累積賸餘，自行支應部分債務付息支出，以達減輕公務預算壓力，支援市政建設之效。 

參、業務計畫 

一、業務計畫及目標： 

本年度業務計畫重點與預算配合情形及預期績效，詳列如下： 

單位：新臺幣元 

業 務 計 畫 名 稱  計 畫 重 點 內 容  預 算 數  預 期 績 效  

還本付息計畫  

手續費 

債務還本 

債券還本 

債務利息 

債券利息 

106,315,324,948 

3,255,000 

95,855,200,000 

9,000,000,000 

1,029,869,948  

427,000,000 

 

加強債務管理，償還到期債務，依約償付利

息及支付相關手續費，有效維護市府債信並

節省債息支出。 



臺北市債務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概要 
中華民國 106 年度 

30401-4 

二、執行政府重要政策：依本年度施政計畫，以總預算編列撥入及基金自行舉債籌措之財源辦理到期債務之償還或未到期債務之轉換作業，以強化債務管理，

節省債息支出，改善財務結構，提升本市整體財務效能。 

肆、預算概要 

一、基金來源及用途之預計： 

（一）本年度基金來源：本年度基金來源 106,115,324,948 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09,022,903,273 元，減少 2,907,578,325 元，主要係本年度到期債務數額較上年

度減少，故償還債務之舉債收入隨同減少所致。 

（二）本年度基金用途：本年度基金用途 106,315,357,396 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09,023,711,023 元，減少 2,708,353,627 元，主要係本年度到期債務數額較上年

度減少，故須償還之債務本金隨同減少所致。 

二、基金餘絀之預計：本年度基金來源及用途相抵後短絀 200,032,448 元，連同以前年度基金餘額 428,888,147 元，尚有基金餘額 228,855,699 元，備供以後年度

運用。 

三、現金流量之預計：本年度現金及約當現金淨減 151,310,047 元，主要係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出所致。 

伍、其他重要說明 

一、本年度預算與上年度預算各項目增減之原因：本年度基金來源與用途較上年度預算減少，主要係本年度到期債務數額較上年度減少，致本年度償還債務之

舉債收入及債務本金隨同減少所致。 

二、其他有關說明：無。 

 



名　　　　　稱
本年度預算數

編　號
比較增減（－）上年度預算數

科                    目
前年度決算數

中華民國106年度

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預計表

單位 ：新臺幣元

臺北市債務基金 30401-5

-2,907,578,325基金來源118,078,972,608 106,115,324,948 109,022,903,2734

-3,362,778,325債務收入118,078,972,608 105,660,124,948 109,022,903,27342

-4,200,000,000舉借債務收入102,000,000,000 95,800,000,000 100,000,000,000421

債務事務費收入 3,255,000 3,255,000422

2,000,000,000債務還本收入14,000,000,000 8,600,000,000 6,600,000,000423

-1,162,778,325債務付息收入2,078,972,608 1,256,869,948 2,419,648,273424

455,200,000其他收入 455,200,0004Y

455,200,000雜項收入 455,200,0004YY

-2,708,353,627基金用途118,699,405,427 106,315,357,396 109,023,711,0235

-2,708,328,325還本付息計畫118,699,292,839 106,315,324,948 109,023,653,27351

-25,302一般行政管理計畫112,588 32,448 57,7505L

-199,224,698本期賸餘(短絀-)-620,432,819 -200,032,448 -807,7506

280,319,111期初基金餘額1,050,128,716 428,888,147 148,569,03671

81,094,413期末基金餘額429,695,897 228,855,699 147,761,28673



本年度預算數 說　　　　　　明
項　　　　　　　　　　　　　目

名　　　　　　　　　　　　　稱編    號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現金流量預計表

臺北市債務基金30401-6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81

-200,032,448811 本期賸餘(短絀－)

48,722,401812 調整非現金項目

-2,493,4998123 預付費用增加之數。流動資產淨減(淨增─)

51,215,9008124 應付帳款增加之數。流動負債淨增(淨減─)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813 -151,310,047

其他活動之現金流量82

其他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82Z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83 -151,310,047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84 666,032,187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85 514,722,140

註：本表係採現金及約當現金基礎，包括現金及自投資日起３個月內到期或清償之債權證券。



本 年 度 預 算 數前年度決算數 說        明
科                      目

上年度預算數
編    號 名              稱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基金來源－舉借債務收入明細表

臺北市債務基金 30401-7

合計 95,800,000,000100,000,000,000102,000,000,000

舉借債務收入 95,800,000,000 較上年度預算數100,000,000,000元，減
少4,200,000,000元。

100,000,000,000102,000,000,000 421

本基金自行舉債籌措財源以償還舊債之
收入。



本 年 度 預 算 數前年度決算數 說        明
科                      目

上年度預算數
編    號 名              稱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基金來源－債務事務費收入明細表

臺北市債務基金30401-8

合計 3,255,0003,255,000

債務事務費收入 3,255,000 較上年度預算數3,255,000元，無增減。3,255,000 422

由單位預算編列撥入之106年度臺北市
建設公債發行手續費
1.市庫代理銀行代理發行手續費
   9,000,000,000元*0.00036
  =3,240,000元。
2.無實體公債登錄作業處理費
   15,000元。



本 年 度 預 算 數前年度決算數 說        明
科                      目

上年度預算數
編    號 名              稱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基金來源－債務還本收入明細表

臺北市債務基金 30401-9

合計 8,600,000,0006,600,000,00014,000,000,000

債務還本收入 8,600,000,000 較上年度預算數6,600,000,000元，增加
2,000,000,000元。

6,600,000,00014,000,000,000 423

由總預算編列撥入之債務還本收入。



本 年 度 預 算 數前年度決算數 說        明
科                      目

上年度預算數
編    號 名              稱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基金來源－債務付息收入明細表

臺北市債務基金30401-10

合計 1,256,869,9482,419,648,2732,078,972,608

債務付息收入 1,256,869,948 較上年度預算數2,419,648,273元，減少
1,162,778,325元。

2,419,648,2732,078,972,608 424

由單位預算編列撥入之債務付息收入。



本 年 度 預 算 數前年度決算數 說        明
科                      目

上年度預算數
編    號 名              稱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基金來源－雜項收入明細表

臺北市債務基金 30401-11

合計 455,200,000

雜項收入 455,200,000 新增項目。4YY

由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
金撥入之新莊線及蘆洲支線自償性債務
還本收入。



前年度決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科           目

編    號 名              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本年度預算數

說        明
金額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基金用途－還本付息計畫明細表

臺北市債務基金30401-12

106,315,324,948合　計109,023,653,273118,699,292,839

3,255,000服務費用3,255,000 2

3,255,000 較上年度預算數3,255,000元，無

增減。

一般服務費3,255,000 27

3,255,000 106年度臺北市建設公債發行手

續費3,255,000元

1.市庫代理銀行代理發行手續費

   9,000,000,000元×0.00036

  =3,240,000元。

2.無實體公債登錄作業處理費

   15,000元。

佣金、匯費、經理費

及手續費

年3,255,000 276 1 3,255,000

106,312,069,948租金、償債與利息109,019,648,273118,699,292,839 4

106,312,069,948 較上年度預算數109,019,648,273

元，減少2,707,578,325元。

償債及利息109,019,648,273118,699,292,839 46

95,855,200,000 1.償還債務基金105年度短期借

   款計86,800,000,000元。

2.償還捷運系統工程貸款、平衡

  預算貸款等債務8,600,000,000

  元。

3.償還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

  新莊線及蘆洲支線自償性債務

  455,200,000元(新增)。

債務還本 年86,600,000,000117,000,000,000 461 1 95,855,200,000



前年度決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科           目

編    號 名              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本年度預算數

說        明
金額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基金用途－還本付息計畫明細表

臺北市債務基金 30401-13

9,000,000,000 償還96年度臺北市建設公債到期

本金9,000,000,000元(新增)。

債券還本 年20,000,000,000 462 1 9,000,000,000

1,029,869,948 1.捷運系統工程貸款利息

  281,269,948元。

2.債務基金貸款利息607,600,000

  元。

3.市庫財務調度利息96,000,000

  元。

4.文化體育園區開發案貸款利息

  45,000,000元(新增)。

債務利息 年1,543,648,273823,292,839 465 1 1,029,869,948

427,000,000 1.96年度發行臺北市建設公債

   9,000,000,000元，利率2.3%

   ，第10次付息207,000,000元 。

2.98年度發行臺北市建設公債

   10,000,000,000元，利率2.2%

   ，第8次付息220,000,000元。

債券利息 年876,000,000876,000,000 468 1 427,000,000

其他750,000 9

其他支出750,000 91

其他750,000 91Y



前年度決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科           目

編    號 名              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本年度預算數

說        明
金額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基金用途－一般行政管理計畫明細表

臺北市債務基金30401-14

32,448合　計57,750112,588

19,680用人費用19,6805,188 1

19,680 較上年度預算數19,680元，無增

減。

超時工作報酬19,6805,188 13

17,760 辦理本基金業務相關人員加班費

。

加班費 人、小時17,7605,188 131 4x24 185

1,920 辦理本基金業務相關人員誤餐費

。

誤餐費 人次1,920 133 24 80

12,768服務費用38,070107,400 2

1,400 較上年度預算數1,400元，無增

減。

郵電費1,400 22

1,400 寄送文件書表郵費。郵費 年1,400 221 1 1,400

11,368 較上年度預算數36,670元，減少

25,302元。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36,6709,960 24

11,368印刷及裝訂費11,6009,960 241

1,768 各類書表印製費。年 1 1,768

9,600 預(概)算書印製費。本 120 80

業務宣導費25,070 246

一般服務費97,440 27

外包費97,440 279



金    額 ％

決  算  數

104年(前年)12月31日 105年(上年)12月31日科　                         　　目 106年12月31日
比   較
增減(-)預　計　數 調整數(　)

調整後預計數

金    額 ％

預　計　數

金    額 ％名                       稱編      號 ±

臺北市債務基金

預計平衡表

中華民國106年12月31日 單位 ：新臺幣元

30401-15

資產合計683,785,987 534,161,689 443,003,999 -148,816,548239,974,238 682,978,237100.00 100.00 100.00

資產683,785,987 534,161,689 443,003,999 -148,816,548239,974,238 682,978,237100.00 100.00 100.001

流動資產683,785,987 534,161,689 443,003,999 -148,816,548239,974,238 682,978,237100.00 100.00 100.0011

現金666,839,937 514,722,140 421,180,441 -151,310,047244,851,746 666,032,18797.52 96.36 97.52111

銀行存款666,839,937 514,722,140 421,180,441 -151,310,047244,851,746 666,032,18797.52 96.36 97.521112

預付款項16,946,050 19,439,549 21,823,558 2,493,499-4,877,508 16,946,0502.48 3.64 2.48115

預付費用16,946,050 19,439,549 21,823,558 2,493,499-4,877,508 16,946,0502.48 3.64 2.481154

負債及基金餘額合計683,785,987 534,161,689 443,003,999 -148,816,548239,974,238 682,978,237100.00 100.00 100.00

負債254,090,090 305,305,990 295,242,713 51,215,900-41,152,623 254,090,09037.16 57.16 37.202

流動負債254,090,090 305,305,990 295,242,713 51,215,900-41,152,623 254,090,09037.16 57.16 37.2021

應付款項254,090,090 305,305,990 295,242,713 51,215,900-41,152,623 254,090,09037.16 57.16 37.20212

應付帳款254,090,090 305,305,990 295,242,713 51,215,900-41,152,623 254,090,09037.16 57.16 37.202122

基金餘額429,695,897 228,855,699 147,761,286 -200,032,448281,126,861 428,888,14762.84 42.84 62.803

基金餘額429,695,897 228,855,699 147,761,286 -200,032,448281,126,861 428,888,14762.84 42.84 62.8031

基金餘額429,695,897 228,855,699 147,761,286 -200,032,448281,126,861 428,888,14762.84 42.84 62.80311

累積餘額429,695,897 228,855,699 147,761,286 -200,032,448281,126,861 428,888,14762.84 42.84 62.803111

註：本基金自93年度起，本固定項目分開原則，將屬長期固定帳項，另立帳類管理，未納入本表。



合計
上年度
預算數

用途別科目

前年度
決算數

還本付息計畫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計畫別

臺北市債務基金

各項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30401-16

118,699,405,427 109,023,711,023 106,315,324,948 32,448合計 106,315,357,396

5,188 19,680 19,680用人費用 19,680

5,188 19,680 19,680超時工作報酬 19,680

5,188 17,760 17,760加班費 17,760

1,920 1,920誤餐費 1,920

107,400 3,293,070 3,255,000 12,768服務費用 3,267,768

1,400 1,400郵電費 1,400

1,400 1,400郵費 1,400

9,960 36,670 11,368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11,368

9,960 11,600 11,368印刷及裝訂費 11,368

25,070 業務宣導費

97,440 3,255,000 3,255,000一般服務費 3,255,000

3,255,000 3,255,000佣金、匯費、經理費及手
續費

3,255,000

97,440 外包費

118,699,292,839 109,019,648,273 106,312,069,948租金、償債與利息 106,312,069,948

118,699,292,839 109,019,648,273 106,312,069,948償債及利息 106,312,069,948

117,000,000,000 86,600,000,000 95,855,200,000債務還本 95,855,200,000

20,000,000,000 9,000,000,000債券還本 9,000,000,000



合計
上年度
預算數

用途別科目

前年度
決算數

還本付息計畫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計畫別

臺北市債務基金

各項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30401-17

823,292,839 1,543,648,273 1,029,869,948債務利息 1,029,869,948

876,000,000 876,000,000 427,000,000債券利息 427,000,000

750,000 其他

750,000 其他支出

750,000 其他



合計
考績獎金績效獎金

計　畫　及　項　目
聘僱及兼職
人 員 薪 資 年終獎金

津貼超時工作報酬正式員額薪資
獎                         金

臺北市債

中華民國

用人費用

30401-18

19,68019,680合計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19,68019,680

職員 19,68019,680

註：本表不包含臨時工員薪津。



退休及卹償金

員工通勤交通費傷病醫藥費分擔保險費
提繳費

其他福利費退休金其他獎金 提撥福利金卹償金
資遣費

福　　　　　利　　　　　費

106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彙計表

務基金 30401-19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職員



預算數 說　　　　　　明計　畫　別 單位 單位成本 數量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臺北市債務基金30401-20

單位（或計畫）成本分析表

合計 106,315,357,396

還本付息計畫 債務償付之估計，無法以適當計量方式衡
量其單位成本。

106,315,324,948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行政管理支用估計，無法以適當計量方式
衡量其單位成本。

32,448



說　  　　明數      量
單位成本或

平均利（費）率
單     位 金     額年     度     及     項     目

臺北市債務基金

５年來主要業務計畫分析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30401-21

(本)年度預算數 106,315,324,948

1.償還債務基金105年度短期借
  款計86,800,000,000元；捷運系
  統工程貸款、平衡預算貸款、
  債務基金短期借款等債務
  8,600,000,000元；臺北都會區
  大眾捷運系統新莊線及蘆洲支
  線自償性債務455,200,000元；
  96年度臺北市建設公債到期本
  金9,000,000,000元。
2.償付臺北市建設公債利息
  427,000,000元；向市庫代理
  銀行貸款利息281,269,948元；
  債務基金貸款利息607,600,000
  元；市庫財務調度利息
  96,000,000元；文化體育園區開
  發案貸款利息45,000,000元。
3.臺北市建設公債發行手續費
  3,255,000元。

還本付息計畫 106,315,324,948

(上)年度預算數 109,023,653,273

還本付息計畫 109,023,653,273

(前)年度決算數 118,699,292,839

還本付息計畫 118,699,292,839

(103)年度決算數 109,103,237,534

還本付息計畫 109,103,237,534

(102)年度決算數 66,736,879,931



說　  　　明數      量
單位成本或

平均利（費）率
單     位 金     額年     度     及     項     目

臺北市債務基金

５年來主要業務計畫分析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30401-22

還本付息計畫 66,736,879,931



類　別 金　額 類　別 金　額

合　　計 95,800,000,000 合　　計 95,800,000,000

向金融機構舉借或發行公債 95,800,000,000 債務基金105年度第1期短期借款 10,000,000,000

債務基金105年度第2期短期借款 10,800,000,000

 債務基金105年度第3期短期借款 10,000,000,000

債務基金105年度第4期短期借款 19,000,000,000

債務基金105年度第5期短期借款 15,000,000,000

債務基金105年度第6期短期借款 22,000,000,000

 臺北市96年度建設公債 9,000,000,000

    

註：「臺北市債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第3條規定，在不增加市政府債務未償餘額前提下，債務基金得以發行公債、向金融機

　　   構舉借或向各特種基金調借資金之方式籌措財源，供償還舊債或轉換高利率債務為低利率債務之用。

       

             

償  還  債  務舉  借  債  務

臺北市債務基金

舉新債供償還舊債明細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30401-23

單位：新臺幣元



237,200,000,000 75,648,670,140 151,551,329,860 1,456,869,948

債務基金舉新還舊  社會大眾 96年度建設公債 96 9,000,000,000 9,000,000,000 2.3 1年 207,000,000        

`` `` 98年度建設公債 98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2.2 " 220,000,000        

捷運系統工程 台北富邦銀行 捷運工程循環貸款 各年度 97,800,000,000 69,048,670,140 18,751,329,860 1.5 " 281,269,948        

文化體育園區 台北富邦銀行 文化體育園區開發案循環貸款 各年度 3,000,000,000 3,000,000,000 1.5 " 45,000,000          

債務基金舉新還舊 各金融機構 債務基金貸款 105 93,400,000,000 6,600,000,000 86,800,000,000 0.7 " 607,600,000        

市庫財務調度 各特種基金 市庫向特種基金調借 105 24,000,000,000 24,000,000,000 0.4 " 96,000,000          

          

中華民國106年度

債務付息支出計算表
臺北市債務基金

舉債項目或用途 舉借對象 舉債年度債務種類或名稱 估計利息支出
至105年度止

預計償還數
年利率 %舉借金額 本年度計息本金 計息期間

註:捷運工程循環貸款本年度計息本金18,751,329,860元之計算方式，係其舉借金額97,800,000,000元減至105年度止預計償還數69,048,670,140元，再扣除預計106年度墊還債務100億元。

合              計

單位：新臺幣元單位：新臺幣元

304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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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1 年 4 月 4 日 

臺北市議會第 8 屆第 26 次臨時大會第 2 次會議三讀審議通過 

第一條 臺北市為加強債務管理、提高財務運用效能、增進償債能力，依公共債務法第十條、地方制度法第十八條第二款及第二十五條規定，設置臺

北市債務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並制定本自治條例。 

有關本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依本自治條例規定辦理。 

第二條 本基金為預算法第九十六條第二項準用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之特種基金，編製附屬單位預算，以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市政府）財政局

為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基金資金之來源如下： 

一  市政府年度總預算編列之債務還本、付息及相關手續費等款項。 

二  基金資金運用及孳息收入。 

三  債券補息收入。 

四  逾法定期限不再兌付之債券本息收入。 

五  前年度總決算歲計賸餘百分之二十得撥入。 

六  市有財產出售收入百分之二十得撥入。 

七  發行公債之收入。 

八  舉借債務之收入。 

九  向特種基金專戶調借資金。 

十  其他收入。 

前項第一款債務還本款項，每年至少按上年度終了債務未償餘額之百分之一編列。 

第一項第七款至第九款之收入，應在不增加市政府債務未償餘額前提下，供償還舊債或作舊債轉換為新債之用。 

本基金決算賸餘得保留運用。 

第四條 本基金資金之運用範圍如下： 

一  償還市政府在總預算及特別預算舉債之本息及相關手續費。 

二  償付前條第一項第七款至第九款所籌資金之本息及相關手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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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從事本國各級政府公債、國庫券、銀行可轉讓定期存單等之短期投資。 

四  其他與本基金資金運用及管理有關之支出。 

本基金之保管及運用，應注重收益性、安全性及流動性；從事前項第三款短期投資，並應另訂風險管理及內部控制制度。 

本基金得提前償還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債務之一部或全部。 

第五條 本基金資金之存儲，依臺北市市庫自治條例有關規定辦理。 

第六條 本基金預算之編製及執行、決算之編製及會計事務之處理，悉依預算法、會計法、決算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七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